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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第二屆委員第 6次會議 

會議紀錄 

一、開會時間：中華民國 102年 12月 13日(星期五)下午 3時 30分 

二、開會地點：本會委員研究室  

三、主席:賴主任委員朝暉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邱淑華 

四、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簿 

五、主席致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各位委員，大家午安。感謝徐順良委員送的桌曆。有三點報告： 

(一)撮把戲在土牛文化館辦一場是用館舍之藝文活動經費，另向客家委員 

    會申請經費在大里區及大雅區各辦一場，感謝委員號召許多鄉親捧場， 

    觀眾人數都不少。 

(二)12月 6日辦理的歌謠合唱比賽已順利完成，總計 37隊參賽，水準很好。 

(三)12月 10日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蒞臨山城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參 

    訪，本會安排導覽接待，促進交流。                  

六、工作報告：如書面資料（略） 

七、討論提案：  

提案一  提案人：邱民雄委員 

案由：客庄十二大節慶之一新丁粄節是東勢地區一年一度的盛事，如何吸 

      引外地民眾多參與，打出知名度。 

說明：新丁粄節當地民眾的認同與參加是一年比一年熱鬧，業務單位的用 

      心是值得肯定。但如何吸引外地民眾來參加更是重要的課題，打造 

      北天燈、南蜂炮、中新丁粄是大家努力的目標。 

    辦法：是否請東勢區農會休閒旅遊部門參與規劃，結合在地產業社團，辦  

          理採果休閒旅遊等活動，除了文宣之外提出利多誘因，來增加外地 

          來客增加消費促進本地產業加值，增進本活動經濟效益。 

    審查意見：錄案研議辦理。          

    決議: 

          2014新丁粄節成立整體規劃委員會，已聘請東勢農會主管人員擔任 

          委員，相關意見將轉東勢農會主管參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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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提案二  提案人：蘇生勇委員             

    案由：重現客家風華，再造本市客家開口獅特色。 

    說明：1、客家開口獅早年流行於東勢客家地區，因時代變遷而沒落消失。 

          2、今雖由中科國小帶動客家開口獅再現，但侷限於郊區小學，格局 

             太小，無法再現 50年代前客家開口獅高潮。 

    辦法：請籌措經費，委由工廠以塑膠射出，大量複製客家開口獅，並由學 

          生彩繪五方獅，鼓勵客家社團及國中小學演出，必能如「新丁粄節」 

          般的重創本市客家風華。 

    審查意見：本案視經費再審慎評估。 

    決議: 

         仍以維持傳統原汁原味的客家獅手工製作為宜，先從技藝班製作獅頭 

         開始，請委員提出計畫估算需多少經費，由本會爭取客家委員會補助。 

 八、意見交流： 

   (一)發言人：錢源德委員 

           在大地播種，生長萬物養育眾生，在人心種善，增長智慧，利益 

       人間。臺中市政府成立客家事務委員會已立竿見影。正視客家產業、 

       國樂團、客家戲曲等欣喜萬分，承蒙大家萬事如意。 

       主委裁示： 

           謝謝錢委員邀請很多鄉親、好朋友到場觀賞撮把戲。 

    (二)發言人：徐順良委員 

            建議新丁粄能製作精緻、小塊的伴手禮，有明顯的指標性、代表 

        性的東西，銷售應該會很好。另在路口明顯處設置指標引導，如旗幟 

        宣導或入口的拱門，讓人一眼就能知道街上有辦活動，希望這方面能 

        加強。 

        主委裁示: 

            很多人認為新丁粄節辦得不錯，山城地區的粄很好吃，如紅龜粿、 

        艾草粿等，安排幾樣當伴手禮，增加推銷山城產業效果。另動線安排， 

        今年是利用燈籠的引導，順著燈龍走就能到達會場。 

    (三)發言人： 徐登志委員 

            本會國樂團非常好、水準高但客家歌曲演奏並不多，客家元素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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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夠，可以將客家歌曲改編為演奏用，至少三分之二要有客家樂曲，期 

        望更豐富更多元。大甲河之音今年請了兩位歌手，男女高音各一位， 

        可以義務贊助表演。       

        主委裁示: 

            將要求國樂團增加客家元素，至於配合演出部分再研議。 

     (四)發言人：賴錦福委員 

             新丁粄節最終目標-新丁是否有增加。46年-55年臺灣人口增加 

         非常快，當時農村復興委員蔣夢麟主任委員，提倡節育，兩個孩子恰 

         恰好。誰料想到了民國 100年臺灣的人口會負成長，女的比男的多， 

         不結婚或結了婚不生小孩的很普遍，所以新丁粄節的意義提高至國 

         策，將中部客家地區新丁統計，人口增長多少，婚姻關係客家互婚， 

         是否仍存有客家語言，若人口成長數據能拿出來，才是辦理新丁粄節 

         重要的意義。 

         主委裁示： 

             新丁粄節有求子、求姻緣的儀式，希望鼓勵增產報國。         

     (五)發言人：彭德富委員 

            1、 推動公車播放客語非常好。臺北市公車也因每站都有播放， 

         被乘客嫌吵，車站間距密集，本市公車間距較長，引起小反感的可能 

         性較低，若為了推行客語造成族群因不同語言讓人反感，可以參考臺 

         北市是如何修正，以達兩全其美的效果。2、徐委員所提國樂團增加 

         客家元素本人非常同意。社團邀請年輕樂團表演、搖滾，但也沒有唱 

         客家歌曲，若三首歌曲中能融入一首客家搖滾，鼓勵年輕人練唱客家 

         歌曲，在辦理客家活動無形中客家的元素就能顯現。3、大里區辦理 

         的撮把戲很好，但字幕機放得太低，建議抬高一點，讓人能看清楚， 

         效果會更好。 

         主委裁示: 

             1、公車播放客語在山城地區還好，在市區站與站間距較短，若 

         播放國語、英語、閩南語、客語等語言實施可能有困難，會參考臺北 

         市如何做再研究，將先從山城地區公車先安裝。2、國樂團增加客家 

         元素，本會會努力。3字幕機擺放位置日後會要求得標廠商改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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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(六)發言人：徐登志委員 

             1、字幕機兩旁各放一個而且吊高，就可以解決問題。2、公車 

         客語播放採簡短清楚即可，如下一站--東勢，也可達到目的。3、蘇 

         委員所提開口獅問題，會裡有補助學校辦理文化體驗營，是否可以安 

         排開口獅製作課程，讓學生彩繪，先研習再辦理比賽。 

         主委裁示: 

             客家獅的部分再研議辦理。 

     (七)發言人：徐順良委員 

             撮把戲在大里運動公園辦理及崇光國小辦理「102年客家音樂 

         會」，觀眾人數並不理想。撮把戲表演水準很高，為甚麼觀眾人數不 

         多的原因，有可能是紅布條掛在國光路，表演場地活動中心靠近中興 

         路入口處，懸掛位置放錯了，整個活動的宣導效果不好。崇光國小的 

         活動四周圍也看不到「102年客家音樂會」旗幟，應該要求申請單位 

         至少於活動會場周遭要有宣傳的海報、旗幟等。明年若仍有申請補助 

         應加強宣傳的部分。           

         主委裁示: 

             紅布條的部分爾後加強。很感謝崇光國小辦理「102年客家音樂 

         會」活動，本案補助公所，公所委託該校辦理，本會尊重公所的決定 

         並請公所多鼓勵參加。 

     (八)發言人：張瀞分委員 

             豐原地區客家人口佔本市第一位，記得民國 100年尾時，黃主委 

         提起豐原客家人口將近 20%，應該要成立客家委員會。豐原地區也已 

         成立陽明客家協會，客家鄉親已有 200多人，只有辦活動才能凝聚客 

         家鄉親的力量，但向中央爭取的經費有限，請本市客委會辦理活動時 

         能邀請陽明客家協會合辦。 

         主委裁示： 

             謝謝張委員，今年在豐原區萬選居辦理全國客家日及萬順宮辦理 

         三山國王文化節等活動，本會經費有限但仍會努力給予補助。陽明客 

         家協會本會會輔導寫計畫並協助結合辦理。 

     (九)發言人：饒錦奇委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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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11月 21日到大陸一趟，參觀客家博物館以及預計 103年兩岸客家高 

      峰會談場地的確定，並有與客家之歌單位接觸是否能來臺中市辦理，但 

      臺中市需具備容納 1000人以上的場所，經費為人民幣 100萬，若臺中市 

      客委會能籌到經費後，再進一步磋商。 

      主委裁示： 

         「客家之歌」演出內容精彩，惟經費太龐大非本會預算能容納，宜先 

      提計畫爭取經費辦理。 

  八、心得分享： 

  徐登志委員介紹「客家歌謠賞析」（如書面資料）。 

  九、主席結論：感謝各位委員，請委員隨時賜教。 

  十、散會：17時 35分 


